


永城市教育体育局抽查事项清单 
 

我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随机抽查事项进行实

施，清单目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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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永城市教育体育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公办中小学、

幼儿园 

民办教育机构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2002年教育部、卫生部令第

14号）第三条：“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的卫生管理必须坚持预防为主

的工作方针，实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指导、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督查、学校

具体实施的工作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 学校安全工作监管 

公办中小学、

幼儿园 

民办教育机构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

工作状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

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2.《河南省中小学安全工

作暂行规定》 3.《校车安全管理条例》4.《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 



3 
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检查 
民办教育机构 

1.《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13 年修订)》；                               

2.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4]1

号）； 

4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检查 民办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九条 实施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

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进行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第二十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

必须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省级教

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第二十一条 实

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选用经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审定或者其授权的省级

教育主管部门审定的教科书。非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使用。但国家另有规

定的除外。 

5 
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事中

事后监管 
民办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

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日常管理工作监管 

民办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 

民办幼儿园 《幼儿园工作规程》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7 招生收费 民办教育机构 物价部门备案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8 在校生学籍管理 民办学校 《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9 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监管 
民办中小学、

幼儿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幼儿园工作规程》 

 








